附件1：

诚毅学院“三支一扶”计划报名系统毕业生操作流程

我省“三支一扶”招募报名工作依托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的“三支一扶”网络招募系统（网址：http://www.fjbys.gov.cn/szyf/，以下简称招募系统）进行报名进行，报名办法如下：

一、登陆：

毕业生凭帐号、密码登录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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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

　　点击“三支一扶报名”菜单进入报名功能页面，自行选择要报名的区县，并按规范详实准确地填写相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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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注：
1、省“三支一扶”办将根据《2015年福建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方案》既定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进行资格审查、院校考核、岗位匹配、体检和派遣等工作，请毕业生及时登录公共网进行查询结果及相关通知。省“三支一扶”办不再另行通知，如未及时参加考核、体检、培训等，视作自动弃权。
　　2、在使用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咨询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管理服务中心（电话：0591-87546900、87565225）。
附件2

诚毅学院“三支一扶”计划报名审核办法
各系：

“三支一扶”依托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网的网络招募系统进行评分，其步骤如下：

 1、在2015年4月16日—4月22日期间，各系辅导员凭各自的账号、密码登陆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公共平台（http://fjjy.fjbys.gov.cn/fjbys/login.jsp）；点击“三支一扶”栏目；
2、点击里面的“待院校审核”栏目，会出现已通过省厅审核的报名学生情况；

3、找到自己的毕业生，然后双击其姓名，会出现毕业生基本信息，然后进行审核。审核内容为：
（1）审核报名毕业生是否属于按照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和研究生招生计划招收的本、专科（高职）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和非在职研究生。
（2）审核报名毕业生填报的“个人基本情况”、“学习情况”等内容是否属实，并签署审核意见。
（3）审核报名毕业生在校期间本专业（班级）综合测评排名情况、家庭状况并根据相应情况进行量化评分。评分包含两部分，共40分，评分办法为：
①综合测评排名情况（满分37分）。按照学生毕业时综合测评排名情况，进行量化评分：综合测评排名前10% ，得37分；综合测评排名前11-80%，得36.5-2分，即每增加1%，则减少0.5分，如11%得36.5分、12%得36分、13%得35.5分，以此类推；综合测评排名前81%之外，得0分。
②家庭状况（满分3分）。毕业生家庭经济困难的，得3分；毕业生非家庭经济困难的，该项不得分。享受“家庭经济困难”加分政策的毕业生，以学院学工部困难生数据库里面的名单为准，新增加的困难生，需提供当地区县民政局的证明为准。
4、审核完毕，可点选该毕业生名字前的方框，再点击上方的“审核通过”栏目，即完成该毕业生的审核。如果毕业生报名后，自愿放弃的，则可以点击上方的“审核不通过”栏目。
5、每位辅导员审核完增加所带毕业班报名学生的信息后，以系为单位同时提交电子档（306516434@qq.com）和文本档（盖系章）到就业办。

6、坚持“谁审核、谁把关、谁负责”的原则，省“三支一扶”办负责报名人员审核工作的统筹指导；各院校负责报名人员审核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审核过程中，如出现徇私舞弊或失职渎职的，将依照相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7、在使用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咨询就业办（电话6181305）。
附件3
诚毅学院“三支一扶”计划报名人员考核汇总表

学校：（盖章）

	序号
	姓名
	是否属全日制毕业生
	综合测评量化得分

（最高为37分）
	加分情况

（家庭经济困难得3分，非家庭经济困难不得分）
	总得分

（最高为40分）
	备注

	
	
	
	
	
	
	

	
	
	
	
	
	
	

	
	
	
	
	
	
	

	
	
	
	
	
	
	

	
	
	
	
	
	
	

	
	
	
	
	
	
	

	
	
	
	
	
	
	

	
	
	
	
	
	
	

	
	
	
	
	
	
	

	
	
	
	
	
	
	


注：按省厅安排，各院校需在4月25日前报送到各区县的“三支一扶”办，所以请各系务必在4月22日前完成报名学生的审核，再由就业办根据提交的材料汇总后，分别寄送或传真至毕业生报名岗位所在设区市 “三支一扶”办。

填表人：                   联系电话：

